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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ights & Interests

目前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以维护公
众利益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立案难

。

检察机关抗诉
：

为百余老人讨退休金
企业合并

，

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
劳动关系由合并后的单位承受

。

外贸公司停产后
，

农民工讨要
33

万元欠
薪和社保

，

承办律师促成裁决
，

拿到
75

万元
。

2009

年
6

月
15

日星期一农历己丑年五月廿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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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诉讼呼唤制度保障 小产权房爱你容易
“

有
”

你难 公司合并劳动合同不改变
法官解析几个真实案例中反映出的

小产权房法律问题
。

http : / / www ．workercn ． cn

南通法律援助为
76

名农民工争
“

权益
”

�������

日前
，

几十名鬓发斑白的老人
，

步履蹒
跚地走进四川省阆中市检察院

，

感谢检察机
关对法院作出的判决提出抗诉

，

用法律手段
为他们讨回退休金

。

企业扣发退休金
事情还得从

2007

说起
。

2007

年
10

月的一天
，

四川阆中市建材厂
赵兴学等退休工人来到阆中市人民检察院

，

其中一名代表手里拿着厚厚的一叠材料
，

递
交给接待他们的民事行政科检察官说

：“

我们
通过检察机关的法律宣传

，

知道你们能帮老
百姓伸张正义

，

帮我们讨回公道
……”

原来
，

阆中市检察院以
“

冤了官司找民
行

、

民行检察为人民
”

为主题
，

先后在本市司
法所

、

法律服务所及各律师事务所
、

街道办事
处

、

社区建立了民事行政案件便民申诉联系
点

，

将负责民行案件检察官的职责
、

姓名
、

联
系方式公布于众

，

方便群众申诉反映问题
。

赵兴学等退休工人正是通过检察机关开
展的

“

送法于民
，

引导申诉
”

活动
，

对检察机关
民行检察监督职能有了全面了解

，

对法院判
决不公的案件可以提请检察机关抗诉

，

特前
来申诉

。

赵兴学等
104

名老人均系阆中市建筑材
料厂的退休职工

，

他们中年龄最大的
90

岁
，

最小的
67

岁
。

1997

年
12

月
，

经阆中市人民政府同意
，

该厂整体转让给田茂镛个人独资经营
，

仍沿
用原企业名称

。

赵兴学等退休工人的退休金
由社保机构统一向建材厂拨付

，

建材厂再按
月向退休工人发放

。

在退休金发放中
，

赵兴学
等

100

余名退休职工认为该厂在
1998

年至
2002

年期间
，

未全额发放他们的退休金
，

多
次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均未得到合理解决

。

2005

年
6

月
，

百余名退休职工集体提起
诉讼

，

请求判令建材厂及田茂镛支付
1998

年
至

2002

年期间所克扣的退休金
。

2007

年
3

月
20

日
，

阆中市人民法院判

决建材厂支付赵兴学等
104

名退休职工退休
金

19798.19

元
，

田茂镛承担连带责任
。

老人们提出申诉
一审宣判后

，

赵兴学等人认为一审法院
判决认定建材厂扣发的退休金仅为

19798.19

元明显偏少
，

金额确定有误
，

判决有失公正
。

老人们经过反复商议后
，

决定向阆中市人民
检察院提出申诉

。

赵兴学等人到阆中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之
初

，

情绪激动
、

言行偏激
。

民行科立即将这一
情况向院领导作了汇报

。

院领导认为
，

该案虽
然争议金额不大

，

但申诉人员众多
，

且均系退
休工人

，

平均年纪
70

余岁
，

要求民行检察部
门指派业务精通的检察官承办该案

。

受案后
，

民行检察部门立即启动
“

涉检信
访案件风险预测评估机制

”。

依法提请抗诉
经审查发现

：

原审判决将该案定性为劳
动争议纠纷明显不当

，

且未对赵兴学等申诉
人提出的阆中市建材厂克扣其退休工资数额
进行会计鉴定

，

从而错误判决该厂补发其退
休金仅为

19798.19

元
。

原审判决认定法律关
系错误

，

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
，

判决显失公
正

。

针对本案症结
，

民行检察部门能否调
查取证

、

收集证据
？

诉讼中
，

关于是否克扣
退休金问题

，

双方当事人均提出了要求法
院进行调查取证的问题而未得到法院采
纳

。

检察机关决定按照高检院
《

民事行政
案件办案规则

》

关于
“

检察机关可以调查
取证的有关规定

”，

委托中介机构进行会计
鉴定

，

以此鉴定结论作为推翻原判决的
“

新证
据

”。

于是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阆中建材厂
1998

年至
2002

年期间发放退休职工养老金
是否存在差额进行审计鉴定

。

经鉴定
：

1998

年至
2002

年期间
，

阆中市

建材厂少发放退休职工养老金金额应为
53070.26

元
。

据此
，

阆中市人民检察院以原审
法院认定法律关系错误

、

认定主要事实证据
不足为由

，

提请南充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抗诉
。

南充市人民检察院民行处采纳了提请抗诉理
由

，

于
2008

年
4

月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
出抗诉

。

再审改判
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于

2008

年
4

月底

作出指令阆中市人民法院进行再审的裁定
。

案件刚进入再审
，

四川发生了
“

5

·

12

”

大
地震

，

阆中市也成为重灾区
，

该案中的申诉人
也一时失去了联系

。

办案人员通过各种途径
与几名诉讼代表人取得联系

，

确保该案顺利
开庭审理

。

该案抗诉再审期间
，

阆中市人民检察院
民行部门负责人

，

受南充市检察院指派出庭
的检察官多次与承办法官交换意见

，

阐述抗
诉理由

，

掌握案件进展动态
，

及时跟踪催办
，

要求法院尽快审理
。

阆中市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检察机关
抗诉理由成立

，

遂于
2009

年
3

月
18

日
改判阆中市建材厂支付赵兴学等

104

人退休金
53070 . 26

元
，

田茂镛承担连带
责任

。

5

月中旬
，

阆中市检察院纪检督察部门
对案件当事人进行了回访

，

无论是申诉人还
是被申诉人

，

均对该院办案人员规范办案
、

文
明执法行为予以充分肯定

。

刘德华陈鉴侯琳

一旅美女士在国内遭遇交通事故
，

向肇事者提出按照美国收入标准索要误工费
，

肇事者则认为
应按照国内标准赔偿

……

误工费赔偿标准的法律之争
高洪

日前
，

南京法院就一起交通事故引发的
误工费索赔案作出判决

，

采用的却是美国的
误工费用标准

。

车祸
2007

年
6

月
17

日晚
9

时
，

南京市民章
虎开车回家

，

行驶中将一行人撞到
，

章虎立
即报案并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

。

经医生诊断
，

受伤的女子左顶部蛛网
膜出血

、

颅底骨折
、

外伤性面瘫
、

右侧耻骨
骨折

……

第二天
，

章虎到医院探望得知
，

被撞女
子名叫孔琳

，

旅居美国
，

在美国一家网络公
司工作

。

车祸第三天
，

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作
出事故认定书

，

章虎负事故全责
。

章虎垫付
了部分医疗费

、

护理费
、

住院伙食费
，

轿车投
保的保险公司也从

“

交强险
”

赔偿金额中预
支了

8000

元医药费
。

2007

年
9

月
18

日
，

经过三个月的住院
治疗

，

孔琳出院
。

医嘱全休
3

个月
，

继续进行
治疗

。

出院后
，

孔琳找伤残鉴定机构鉴定伤残
等级

，

准备索赔
。

但鉴定人员告之
，

依照法律
规定

，

必须等
6

个月以后才能进行鉴定
。

车祸没有发生人命
，

伤残等级一时半会
做不了

，

依照伤残状况
，

估计赔偿不会太高
，

自己和保险公司已垫付了相关费用
……

章
虎认为此事过去了

。

索赔
2008

年
9

月
，

章虎接到法院的传票
，

孔
琳将他和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

，

索赔各项损
失

20

余万元
，

其中误工费一项高达
17

万多
元

。

章虎大吃一惊
，

前后住院仅三个月
，

误
工费为什么这么高

？

开庭前章虎得知
，

孔琳于
2006

年
11

月
30

日与美国洛杉矶的一家网络公司签订了

雇佣合同
，

年薪为
79500

美元
。

公司规定每
工作一个月可得到

1.25

天休假
（

全年
15

天
），

每年安排
6

天病假
……

依照这份合同
，

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前
30

天终止双方之间的
雇佣关系

。

2007

年
7

月
，

孔琳因受伤长期无法上
班

，

2007

年
12

月
14

日
，

公司向她发出辞退
信

，

决定解除雇佣合同
。

由于孔琳在公司的最后带薪日是
2007

年
7

月
14

日
，

因此从当年
7

月
15

日至被辞
退的

12

月
31

日
，

公司没有支付她一分钱工
资

。

孔琳开出
17

万元误工费的依据是
，

她
从

2007

年
1

月
1

日至车祸发生日
，

每两周
的工资收入是

3057.6

美元
，

扣除各种税费
，

净工资收入
2121.30

美元
。

依照当时美元与人民币汇率
7.34

元计
算

，

其月薪超过了
3

万元人民币
。

从车祸发
生到住院

、

病休期满为止
，

共误工
22

周零
3

天
，

误工费达到
175711.31

元人民币
。

为了证实自己的误工损失
，

她委托律师
向法院提供了自己在美国的工资单

、

与公司
当初签订的雇佣合同以及公司总裁向她发
出终止合同的信函

。

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
对她提供证据的真实性进行了确认

，

并作出
了认证书

。

标准
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特殊的误工费索

赔官司
。

法庭上
，

被告章虎和保险公司认为
，

孔
琳的误工费应以事故发生地江苏

IT

行业平
均月工资

2500

元人民币计算
，

而不应适用
美国标准

。

目前
，

我国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标
准

，

主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
《

关于审理人身
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

》，

该解释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外籍人士和旅外
华侨的赔偿标准

。 《

解释
》

有关条款虽然规定
了误工费如何赔偿

，

但该规定所设计的赔偿

人范围不包括外国人或旅外华侨
。

由于我国
与发达国家收入存在差距

，

赔偿义务人的赔
付能力有限

，

应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的标准
进行赔偿

。

原告认为
，

依江苏同行业误工标准赔
偿

，

与原告的诉求相差
10

多倍
，

这与最高人
民法院

《

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
律若干问题的解释

》

关于误工费的规定不
符

。 《

解释
》

第
20

条第三款规定
：“

受害人有
固定收入的

，

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
算

。

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
，

按照其最近三年
的平均收入计算

；

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
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

，

可以参照受诉法
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
的平均工资计算

。 ”

原告已经举证证明了自
己有固定收入

，

并证明了自己的收入状况
，

误工费应按照原告的实际减少收入计算
。

最高院的
《

解释
》

以及我国其他法律
、

法
规均无明文规定

，《

解释
》

规定的误工费赔偿
标准和范围不适用于旅外华侨

。

2009

年
2

月
3

日
，

南京市鼓楼区法院经
过长达近

5

个月的审理
，

对此案作出了一审
判决

。

法院认为
，

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
护

，

孔琳主张的误工损失已提供工资单
、

终
止信函和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认证书等
证据相印证

，

符合法律规定
，

予以采纳
，

认定
误工费

2.3

万余美元
。

按照判决当日外汇牌
价中人民币兑美元的价格

6.7711

元计算
，

认
定误工费

161076.75

元人民币
。

本案除去保险公司在
“

交强险
”

范围内
应支付的

5

万元
，

其余
11

万余元由被告章
虎支付

。

一审宣判后
，

被告不服提起上诉
，

后来
又主动撤诉

。

日前
，

南京市中级法院作出裁
定

，

同意撤诉
，

一审判决正式生效
。

点评
此案的判决引起江苏法学界专家的关

注
。

对于孔琳误工费的赔偿
，

法学界出现了

三种不同的意见
。

观点一
，

应以孔琳旅居的美国为计算基
准地

。

最高人民法院
《

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
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

》

明确规
定

，“

误工费按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
”，

况且
该

《

解释
》

第
30

条规定
：“

赔偿权利人举证证
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
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
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

，

残疾赔偿金或者死
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
地的相关标准计算

。 ”

由此可见
，

该解释出台
的本意

，

就是最大限度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
益

。

观点二
，

应按我国标准赔偿
。

最高人民
法院

《

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
若干问题的解释

》

第
30

条虽然规定了计算
基准地可选择适用

，

但依据该解释第
35

条
规定

：“

赔偿权利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
，

应为赔偿权利人所在的省
、

自治区
、

直辖市
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

。 ”

所以
，

我国应
为赔偿的计算基准地

。

持此观点的人还认为
，

我国
《

民法通
则

》

第
146

条规定
：“

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
，

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
。

双方当事人国籍相
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

，

也可以适用
当事人本国法或者住所地法律

。

中华人民
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
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

，

不作为侵权
行为处理

。 ”

可见
，

我国关于涉外侵权行为
的法律制度

，

是将侵权行为地作为侵权行
为的基本准据法

。

观点三
，

以上两种做法均有不妥之处
，

应在我国的赔偿标准与孔琳旅居的美国标
准之间选一个中间值赔偿

。

专家认为
，

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侵权行为
地法是侵权行为的基本准据法

，

但随着科学
技术的进步和交通条件的发展

，

特别是全球
经济一体化

，

侵权行为地往往带有偶然性
，

用这种偶然原因发生地的法律决定行为人
的责任

，

不符合案件实际情况
，

当事人的利
益也无法得到充分的保护

。

如果适用侵权行

为地法而不问侵权行为人和受害人的住所
和居所

，

不问争执问题的类别及所涉侵权行
为的种类

，

违反常理
。

还有专家说
，

该判决首先体现了损害赔
偿的完全赔偿原则

。

我国
《

民法通则
》

中的公
平原则

，

即是民事立法原则
，

又是民事司法
原则

。

公平原则在侵权行为法中的体现之一
就是全部赔偿原则

。

全部赔偿原则
，

是相对
于公平原则的下位原则

。

全部赔偿原则是指
侵权行为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大小

，

应以
行为所造成的实际财产损失的大小为依据

，

全部予以赔偿
。

最高人民法院
《

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
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

》

第
17

条
“

受
害人遭受人身损害

，

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
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

，

包括医疗费
、

误工费
、

护理费
、

交通费
、

住宿费
、

住院伙食
补助费

、

必要的营养费
，

赔偿义务人应当予
以赔偿

。 ”

对人身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
，

体现
了完全赔偿原则

。

首先
，

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
殊

，

不同国家国民的生活费用和工资收入水
平相差较大

，

一律按我国境内标准赔偿
，

对
于来自经济较我国发达的国家公民

、

华侨而
言

，

由于不能补足其损害
，

有违我国侵权行
为法制度的功能价值及损害赔偿的完全赔
偿原则

，

有失公平
。

其次
，

符合
《

国际公约
》

的有关规定
。

履
行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是我国法院的义务

。

我国已加入联合国
《

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
际公约

》

和
《

经济
、

社会权利与文化权利国际
公约

》

两项个人权保护公约
，

这两个公约均
对人的生存权给予明确具体的规定

。

特别是
我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

，

应当遵守世界
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所达成
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和其他规则

，

履行相应义
务

。

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有公平原则
、

非歧视原则
、

国民待遇原则等
，

对外国人
、

旅
外华侨的赔偿按我国标准计算的做法与世
贸规则的公平原则

、

非歧视原则
、

国民待遇
原则等基本原则不相符

。

本报讯
（

记者于宛尼
）

中国企业首
次主动应诉美国知识产权调查获胜

。

截
至

6

月
6

日
，

美国总统奥巴马未行使
60

天否决权
，

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
（

ITC

）

关于盐城捷康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没
有侵犯美国泰莱公司专利的判决自动生
效

。“

公司胜诉不仅换来全球第二大三氯
蔗糖供应商的市场地位

、

20

年的市场通
行证

，

也为中国企业应对贸易壁垒提供
新的经验

。 ”

6

月
8

日
，

盐城捷康总经理
安立军在北京证实该消息时称

。

盐城捷康公司生产的三氯蔗糖提取
自蔗糖是一种甜味剂

，

具有甜味浓
、

零卡
路里

，

适合糖尿病患者使用的特点
。 “

几
百万元一吨的甜味剂

，

其中利润绝不亚
于贩卖毒品

。 ”

安立军说
。

欧美及中国市
场上销售的口香糖

、

健怡可乐
、

老抽酱油
等多种食品饮料

、

调味品中都含有该物
质

。

1976

年
，

英国泰莱公司发明三氯蔗
糖

，

1980

年
，

在美国注册生产
。

2006

年
5

月
，

泰莱公司为保持其绝对垄断地位
，

在
美国伊利诺伊州地方联邦法院对中国的
一家三氯蔗糖生产商和几家三氯蔗糖贸
易公司提起诉讼

。

2007

年
3

月被迫撤诉
后

，

又以专利权受到侵犯为由
，

对中国的
三家三氯蔗糖制造商和贸易商共

25

家
被告提起第二次诉讼

，

要求美国国际贸
易委员会

（

ITC

）

对中国的三家生产企业
等

25

家被告展开
“

337

调查
”。

“

337

调查
”

源于美国
《

1930

年关税
法

》

中第
337

条条款
，

旨在限制对美进行
产品倾销和垄断贸易等

“

不公平贸易竞
争行为

”。

获授权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
（

ITC

）

在美国公司提起请求的前提下
，

可对进口中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进行调查
和裁处

，

禁止所有侵害原告专利权的产
品进入美国

，

不区别原产地或生产商
，

同
时还包括今后和目前尚未掌握的生产商
和进口商

。“

捷康在两次诉讼中都不是被
告

，

我们主动申请加入
ITC

调查
，

想借
此机会扫除贸易障碍

。 ”

安立军说
。

据了解
，

盐城捷康此次主动加入
“

337

调查
”

案历时近两年
，

耗资
300

多万美元
，

但其获得的市场机会估值
200

多亿元
。

商
务部相关负责人说

：“

盐城捷康的出发点
是以美国的法律规则维护并拓宽市场渠
道

。

当前
，

国际贸易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
的竞争

，

外向型企业一定要注重维护自身
的知识产权

，

这是一种投资意识的竞争
。 ”

中国企业首次主动
应诉美国反倾销调查获胜

浙江
：

建立行贿犯罪
“

黑名单
”

预防重大工程腐败
新华社杭州

６

月
１１

日电
（

裘立华
翁�

）

宁波市北仑区一家开发投资公司
近日请求区检察院帮助查询参与投标的
２１

家建设工程公司的行贿犯罪档案
，

结
果发现浙江某建筑公司因单位行贿罪曾
被处罚

，

于是这家建筑公司成为浙江省
检察机关推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以
来又一家被取消投标资格的企业

。

据了解
，

２００５

年底浙江省检察院建
成了涉及建设

、

金融
、

教育
、

医药卫生和
政府采购等五大行业的行贿犯罪档案查
询系统

，

录入
１９９７

年以来的行贿犯罪记
录

，

并于
２００６

年正式对外受理查询
。

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何永星
介绍

，

因为行贿罪和受贿罪在法律规定
上的不对等

，

在建立行贿犯罪档案前行
贿罪的犯罪成本比较低

，

一些行贿人在
受到处罚以后仍不断向国家工作人员行
贿

，

引发出更多的贿赂犯罪案件
。

行贿犯
罪档案查询制度的建立

，

能有效从源头
上杜绝和预防贿赂犯罪

。

据悉
，

浙江省检察机关还将
《

浙江省
建设市场不良记录及公示办法

》

及行贿
犯罪档案查询制度

，

运用于浙江省目前
正在实施的

“

三个千亿
”

工程
，

即千亿基
础网络工程

、

千亿惠民安康工程
、

千亿产
业提升工程的预防中

，

明确将行贿犯罪
档案查询工作作为工程招投标的必经程
序

，

严把市场
“

准入关
”。

据了解
，

２００６

年以来
，

浙江省检察机关
已经录入金融

、

教育
、

医药卫生和政府采购
五大行业的

４４９

条行贿犯罪案件资料
，

可
供对外查询

，

受理工程建设主管机关
、

业主
单位以及个人查询

５９５６

批次
，

涉及被查询
单位

４．０１２

万家
，

被查询个人
４．２５１３

万人
。

经查询
，

发现有行贿犯罪记录并被处置的
单位

９３

家
、

个人
５７

名
。

在被处置的单位和
个人中

，

有的被相关主管单位直接取消了
工程招投标入围资格

、

有的则在管理及业
绩栏目上给予适当降分的处理

。

获得退休金的老人来到检察机关表示感谢
。


